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

前认可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

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乐视网”或“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拟于 2017 年 11 月 20 日召开的第三

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事前认可意见： 

一、《关于乐视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拟向天津嘉睿汇鑫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申请借款 5 亿元的议案》和《关于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

公司拟向天津嘉睿汇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申请借款 12.9 亿元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运营及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乐视致新电子科技（天津）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视致新”）拟向天津嘉睿汇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天津嘉睿”）借入人民币500,000,000元整，用于补充乐视致新日常流动资金。

借款期限为出借方支付的首笔借款金额实际到账之日起一年，借款利率为每年10%

（单利），还款时本息按照实际借款天数计算（实际借款天数为每笔借款金额到

账之日（含）起至借款方偿还借款金额（含）所包含的天数，借款为分笔支付的，

每笔单独计算）。 

乐视网拟向天津嘉睿借入人民币1,290,000,000元，主要用于偿还部分到期有

息借款。借款期限为出借方支付的首笔借款金额到账之日起一年，借款利率为每

年10%（单利），还款时本息按照实际借款天数计算（实际借款天数为从每笔借

款金额到账之日（含）起至借款方偿还借款金额（含）所包含的天数，借款为分

笔支付的，每笔单独计算）。 

经询问公司有关人员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背景情况及审阅相关议案资料，我

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乐视致新和乐视网的

现有权益，本次借款构成关联交易，公司承担的融资成本符合市场利率标准，利

息费用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同意该议案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二、《关于为公司借款提供反担保暨关联担保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运营及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借款用于补充公司日

常经营管理需求。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创房地产”）为公司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3,000,000,000元，同时，公司以

持有乐视致新26.7702%股权及其派生权益为融创房地产提供反担保，担保总金额

不超过人民币3,000,000,000元。 

公司以股权质押提供反担保的被担保方融创房地产实际控股股东为天津嘉

睿，截止本公告发出日，天津嘉睿持有公司341,422,214股权，持股比例8.56%，

故融创房地产为公司关联法人。根据《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对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经询问公司有关人员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背景情况及审阅相关议案资料，我

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乐视网的现有权益，

本次《关于为公司借款提供反担保暨关联担保的议案》构成关联担保，该担保可

有效缓解公司资金压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同意该

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之签署页） 

 

 

独立董事（签字）： 

 

 

 

曹彬：                                   郑路：                 




